
 
大 埔 区 议 会  

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6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通 知  

 
 大 埔 区 议 会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6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6 年 8 月

2 2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2 时 3 0 分 假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

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。 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：  

 
I .   通 过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6 年 6 月 2 4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纪 要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2 / 2 0 1 6 号 )  

 
I I .   「 改 善 林 村 许 愿 广 场 的 旅 游 配 套 设 施 」及「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

术 中 心 」 项 目 的 进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3 / 2 0 1 6 号 )  

 
I I I .   续 议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6 年 6 月 2 4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事 项  

─ 艺 术 中 心 附 近 道 路 的 交 通 问 题  

 
IV .   「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」与 全 港 性 艺 术 团 体 合 办 活 动 建 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4 / 2 0 1 6 号 )  

 
V .   「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」 — 「 大 埔 青 年 艺 术 节 2 0 1 7」 活

动 建 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5 / 2 0 1 6 号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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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 其 他 事 项  

 
V I I . 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 
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如 对 议 程 第 IV 及 第 V 项 的 活 动 建 议 及 相 关 财 政 预 算 有 任

何 疑 问 ，请 最 少 在 会 议 举 行 前 两 天 通 知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，以 便 秘 书 处 准 备 所 需

资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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